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深圳市坪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项目名称 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项目金额 400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项目资
金

（元）

年初预算数
（A）

全年预算数
(B)

全年执行
数(C)

分值 执行率
(C/B)
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400.00 400.00 400.00 10 100.00% 10.00 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400.00 400.00 400.00 — 100.00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总
体目标

预期目标 *实际完成情况

用于转业士官待分配期间管理教育含培训 、医疗经
费，经费使用100%

经费使用率100%

年度绩
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*实际完成
值

*分值 *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
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（50分）

数量指标
转业士官人
数 ≥1 1 20 20

质量指标
待安排工作
期间保险缴
交率

100% 100% 20 20

时效指标
保险缴交时
间 每月按时缴交 每月按时

缴交 5 5

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控制在预算
范围内

控制在预
算范围内 5 5

效益指标
（40分）

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保障转业士
官合法权益 有效改善 有效改善 20 20

生态效益指标

满意度指标
转业士官满
意度 100% 100% 20 20

绩效指标总分 100 —
项目评分总计 100

填报说明：
1.请根据年初设定绩效指标填写“三级指标”、“年度指标值”单元格内容。加*号的为必填项。
2.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。
3.【得分】要小于等于同一行的【分值】。
4.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。
5.以上表格除“产出指标”、“效益指标”可根据需要进行删增行外，其他格式及单元格设定公式不允许修改。


